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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研究生困难生系统使用流程说明【院系管理员】

一、复旦大学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生系统使用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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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系统访问

登录“网上服务大厅（http://ehall.fudan.edu.cn/）”，搜索“研究生家庭经济困难生申请”，进入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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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工作开始前，请院系副书记/研工组长登录系统，使用“院系中审”角色维护院系初审人员名单。

选择最上方导航栏“初审人员管理”，点击“新增”，输入职工号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对应人员，选择

院系后点击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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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议小组初审操作说明

1、院系评议小组审核

（1）登录系统后，使用“困难生评议小组”角色，审核状态选择“待初审”，输入“学号”搜索学生

条目，点击“审核”查看详细内容并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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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输入“评议小组困难排名”、“困难类型”、“是否提交特殊群体类型证明材料”。

如学生勾选特殊群体类型，必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如已提交“是否提交特殊群体类型证明材料”选

择是。如未提交，初审老师可以将学生勾选的特殊群体类型取消勾选，“是否提交特殊群体类型证明

材料”选择否。

点击“通过”、“驳回”、“退回”完成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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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院系中审操作说明

1、困难生认定审核

（1）使用“院系中审”角色，选择最上方导航栏“困难生审核”查看“待中审”信息列表，点击“审

核”查看详细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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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输入“年级困难排名”，审核初审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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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退库审核

选择最上方导航栏“退库申请审核”查看待中审信息列表，点击“审核”查看详细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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